
“共享员工”如何缴社会保险和个税

产品名称 “共享员工”如何缴社会保险和个税

公司名称 杭州好又快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杭州市上城区置鼎时代中心4幢632室

联系电话 0571-87911962 17764573265

产品详情

“共享员工”不仅是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一种灵活解决就业的方式，也是为了应对未来更快速变化环
境，企业和个人需要的一种生态协同模式。

今天主要分享一下企业和个人可能都会关心的“共享员工”到底如何解决社会保险和个税的问题。在传
统的用工模式中这一点比较简单，企业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企业帮助员工代扣代缴社会保险和个税。
但如果是真正意义上雇佣“共享员工”，那么意味着劳动者不会隶属于任何一家公司，签订的是劳务合
同而不是劳动合同。当然如果“共享员工”的其中一家公司愿意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帮助员工缴纳
社会保险那也是可以的，但这家企业同时也需要为这位劳动者按照工资薪金收入来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既然想要“共享员工”，大多数企业应该还是不希望因为社会保险与“共享员工”绑定过于紧密的。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保险缴纳就会以个人缴纳为主，个人可以到户籍所在地进行办理，一般个人
主要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从个税角度来看，如果“共享员工“和企业签订劳务合同，那么企业要
按照劳务报酬来为“共享员工”缴纳个人所得税。劳务报酬一般按次计算，一次收入800以下免税；一次
收入800~4000，则扣除800后乘以20%计算个税；一次收入大于4000扣除20%后再按照20%税率计算个税。
当然，劳务报酬是属于个人综合所得，因此每年“共享员工”可以通过个税汇算清缴依据全年的总收入
进行退税或者补税。还有一种模式就是企业和个人使用具有委托代征资质的灵活用工平台。符合税务要
求的灵活用工场景下，在灵活用工平台提供服务的个人同意后，在平台进行了税务登记的自然人在报税
时被视为个体工商户主体身份，可以享受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在提供符合灵活用工范畴内的真实服务
时，个人的收入属于经营所得。经营所得可以由灵活用工平台按月申报缴纳。应税所得额及对应税率由
当地税务机关核定，各省份之间有一定差异。具体可见灵活用工平台提供的委托代征协议中约定核定征
收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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